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
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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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采访

报道）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Blacktown）
举行一年一度的节日大游行，悉尼法

轮功团体受当地市政府邀请作为游

行的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

队伍前进。 
天国乐团整洁的装束、整齐的

步伐，伴着气势恢宏的乐曲，为布

莱克镇带来了庄严与神圣。精美的

花车上展示着大型《转法轮》书籍

模型和盛开的金莲花，法轮功学员

身着金色炼功服向观众们演示五

套功法。三位身着白色纱裙的女

子，跳着优雅的舞蹈紧随其后。威

武的腰鼓响彻天宇，伴随着“法轮

大法好”的音乐，整个队伍展现着

慈悲与祥和。◇ 

法轮功讲“真善忍”，主张有

神论，共产党讲“假恶斗”，主张

无神论。法轮功倡导“真”，这包

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

直依靠谎言洗脑。法轮功倡导

“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

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法轮功倡导出

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

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

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

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

存的主要手段。从意识形态上来

说，共产党赖以生存的“主义”

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屠杀

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

中共已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

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

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此

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

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

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

民众的敬仰，参与修炼，法轮

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

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修炼者

自觉实践着“真善忍”的同时，

身心健康也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

人，心传心，从 1992 年到 1999

年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

有，发展到一亿人。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

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

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

“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

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

“忍”。江泽民的阴暗心理、

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

善忍”的恐惧与嫉妒成为江泽

民无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原

因。◇ 

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 西班牙媒体：中国是唯一 
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 

西班牙瓦

德拉哈勒市的

法轮功学员日

复一日地在当

地公园里教民

众学炼法轮功

功法，深受市民

喜爱，当地最 
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前来采访（上图报

道图片），并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

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基本原则是：真、

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

能量场非常强大。在市中心的公园，每周日会

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

义务教授功法，来炼功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

体和心灵的提升。” 
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

又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中共

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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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米易县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汇编（三） 

5、廖远富，男，家住米易县攀莲镇二大队，2000
年 12 月 14 日廖远富挂真相横幅，12 月 15 日遭绑架，

2002 年 1 月廖远富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重刑 10 年。 
1999 年 10 月 20 日廖远富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在丙海坝一功友家学法交流，公安局的向金发、杨梓华、

周林、廖红兵、柴发祥、李雪松和丙谷派出所的警察赶

往丙海坝将参加学法的法轮功学员全部绑架，26 个男女

老少关在政保科二楼会议室。当晚天气特别冷，法轮功

学员被抓时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本来就难以抗御寒冷，

可是恶警柴发祥还将会议室的门窗全部打开，让冷风吹

进屋冷冻他们，整整冻了一夜，第二天廖远富被送到米

易戒毒所拘留 7 天。  
廖远富于 1999 年 10 月、1999 年 11 月两次到北京

上访遭绑架，挟持回米易。11 月被关进看守所非法关押

了一个月，向金发等恶警对廖远富的妻子说：只要你交

1000 元钱就把廖远富放回家。廖远富家中无钱，妻子为

了丈夫早点回家，就到银行贷款 1000 元交给向金发，

结果廖远富前脚跨出看守所的门，便被攀莲镇的恶徒们

挟持到洗脑班迫害。  
2000 年 12 月 14 日廖远富挂真相横幅，12 月 15

日早上廖远富在家被政保科警察和武警绑架，武警用枪

托打廖远富，后来廖远富被挟持政保科，被一个刚从武

警部队转业回来分到公安局的人（此人在武警部队时拳

脚功夫相当好）用拳脚踢打他，廖远富的脸被打肿，眼

睛被打红、打青、打肿，被反复折磨了几小时。政保科

长向金发提审他时，将廖远富的双手用手铐铐住后吊起

来，只有脚尖触地，向金发等恶警用警棍打他，被折磨

了好几天，关进看守所被刘启朝（看守所指导员）用开

看守所所有监号大门的一大串钥匙打他。2001 年 1 月

24 日廖远富被非法判刑 10 年，挟持到德阳监狱继续遭

受迫害。  
6、王元品，男，60 多岁，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米

易县撒莲镇湾崃村二社，2000 年 6 月 20 日王元品等法

轮功学员在撒莲拖船沟开交流会，被非法抓捕，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3 年半。  
王元品于 1997 年 3 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原来的

多种疾病全部痊愈。当大法遭到污蔑、陷害、践踏时，

作为一个大法的亲身受益者，王元品认为理所当然要为

大法说公道话。于 1999 年 12 月上旬到北京上访，证实

“法轮大法好”。在北京天安门遭到派出所警察的绑架，又

遭攀枝花驻京办工作人员的非法搜身、勒索，禁闭一天，

只给吃了一餐饭，每人被勒索现金 61 元。遣返回米易后，

被米易政保科勒索罚款 200 元。  
2000 年 1 月，王元品和其他学员又到北京上访，遭

警察的绑架、毒打，被攀枝花驻京办非法关押 5 天。遭

到驻京办工作人员非法搜身，所带的钱物被搜刮一空。

王元品等法轮功学员被迫脱掉衣服、鞋子，只许穿内衣

内裤。数九寒天的北京，冰天雪地，不送暖气，以此来

加重迫害。5 天后，米易公安局的谢荣（巡警队长）、

廖红兵（米易政保科副科长，现调攀枝花国安）将王元

品等人押送回米易。在火车上，王元品被恶警谢荣用手

铐铐在座位的铁管子上。回米易被关押在看守所迫害一

个月，每人被勒索罚款 200 元，伙食费 150 元。回家

后王元品又被挟持到撒莲乡洗脑班，遭到唐礼华（原武

装部长）、陈林平、白廷飞（治安室人员）、龚自国（镇

政府工作人员）、宋立华（镇妇联主任）的洗脑迫害和

酷刑折磨。  
2000 年 4 月 25 日晚王元品等法轮功学员在拖长

河沟学法，遭到唐礼华、龚自国的绑架。被挟持到米易

公安局非法拘留一个月。其间，法轮功学员遭到周林等

恶警的强行洗脑、非法审讯、戴手铐。王元品被看守所

狱警林海戴手铐太紧了，手被铐肿了。每人被勒索罚款

200 元，生活费 150 元。  
2000 年 6 月 20 日王元品等法轮功学员在撒莲拖

船沟开交流会，被非法抓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被所

长吴学明吊在铁大门上用木棒毒打，背部全部被打肿、

打烂，痛苦不堪，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

法判三年半，关押在德阳监狱。  
7、庄德林，男，65 岁，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

县丙谷镇沙沟村四社，2000 年 6 月 20 日在撒莲拖船

沟开法会被非法抓捕，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

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挟持到德阳监狱遭受迫害。  
8、李银奇，男，40 多岁，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米

易县草场乡，2000 年 6 月 20 日在撒莲拖船沟开法会

被非法抓捕、关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

非法判刑三年半，被挟持到德阳监狱遭受迫害。  
9、宋成会（又名宋君）女，30 多岁，米易县丙谷

人。2000 年 6 月 20 日在米易撒莲乡拖船沟开法会时

被公安局非法抓捕、关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

县法院非法判刑 4 年，被挟持到四川简阳女子监狱迫

害。1999 年 10 月因和同修在家切磋被非法抓捕，关

进看守所，被副所长朱成龙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铐了

一夜后又被内江来的警察一阵拳打脚踏。（因当时有十

几个学员在一起交流，同时被抓），宋成会多次被非法

关押并遭毒打，于 2000 年 6 月 20 日在米易撒莲乡拖

船沟开法会时被公安局非法抓捕、关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4 年，被挟持到四川简

阳女子监狱迫害。其丈夫承受不了这严重的打击离家出

走，家中留下仅 10 岁的女儿全靠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抚

养。 
10、周盛会，女，65，岁，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米易县撒莲镇湾崃村二社。2000 年 6 月 20 日在米易

撒莲乡拖船沟开法会时被公安局非法抓捕，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8 年，被挟持到四川简

阳女子监狱迫害。周盛会 2000 年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

教，因身体虚弱劳教所拒收。（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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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洪英，女，40 多岁，家住米易县攀莲镇。

2000 年 6 月 20 日张洪英等法轮功学员参加米易撒莲

拖长河沟法会，被米易县公安局向金发等人绑架、关

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4 年。

1999 年 10 月 15 日，张洪英第一次到北京天安

门广场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天安门

的警察暴打，一起的四个法轮功学员全部被打昏，血

流满地。然后送去北京东城区派出所关押 8 小时不给

饭吃、不给水喝、不许上厕所。在攀枝花驻京办关押

一星期受到非人虐待，规定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有

时还不准上。攀枝花市恶警邱天明说是张洪英领头的，

就打了她 10 个耳光，体罚弯腰站成 90 度数小时。在

攀枝花驻京办参与迫害的人还有米易县丙谷乡政府的

白廷飞和一个叫曾老五的人。  
1999 年 10 月 22 日，张洪英被送回米易县看守

所，身份证被没收、500 元现金被没收，没有给任何

的解释和收据。关押期间天天戴手铐脚镣，长达 50
天，被罚站独凳一天，端水碗、顶墙、背监规是常事。

天天被提审。从市政保科到县政保科的所有人都来审

讯过张红英。参与的人有米易县政保科的向金发、柴

发祥、杨梓华、周林、廖红兵，和其他 8 个不认识的

警察。米易看守所的所长吴学明、副所长朱成龙、刘

启潮指导。攀枝花公安一科的彭科长、邱天明等人。

2000 年 6 月 20 日张洪英等法轮功学员在撒莲拖

长河沟开法会，被米易县公安局向金发等人绑架、关

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4 年，

挟持到四川简阳养马河监狱迫害。在四川省简阳养马

河镇女子监狱五中队。张洪英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拒

绝转化，不放弃修炼。被强迫背监规、静坐、连续每

天被洗脑 10 个小时长达 3 个月。以后每天长达 12 小

时的高强度奴役，强迫写“转化书”、写“保证”、

写“批”。不写就送进监狱洗脑班洗脑、开批斗会斗

争，用绳子捆紧关小间一个星期，疼的汗水大颗大颗

的往下滴。严格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和法轮功学员说

话、不准讲法轮大法、不准给家人写信，不准告诉家

人自己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15、范跃海，男，40 岁，家住米易县垭口镇马脚

前村，2000 年 12月 14日米易县大张贴大法真相资料，

范跃海被政保科向金发、柴发祥等绑架，关押在看守

所。范跃海多次被恶人恶警绑架、拘留，抄家，罚款

上千元，在看守所曾被恶警打昏死十多分钟后才苏醒。

2002 年 1 月米易县法院没有公开审理，在一间小屋里

秘密宣判。没有通知家属及亲人参加旁听，只有警察

和法官。不准法轮功学员说话，更不准辩护。范跃海

被判 6 年，送四川德阳监狱迫害。范跃海身体被迫害

致残。 

16、吴桂芳，女，40 多岁，家住米易县垭口镇马

脚前村。2000 年 12 月 14 日米易县大张贴大法真相资料，

吴桂芳被政保科向金发等绑架，2002 年 1 月吴桂芳被米

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5 年。被挟持到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

遭受迫害。（待续） 

（接上文） 

11、张正焕，女，62 岁，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

县丙谷镇沙沟村五社。张正焕于 2000 年 6 月 20 日参加

米易撒莲拖长河沟法会，遭米易县公安局向金发等人绑

架、关押，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4
年。  

1999年11月，张正焕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被北京公安抓捕，送到攀枝花驻京办关了 4 天，被强行罚

款 200 元，无任何手续。1999 年 12 月张正焕被丙谷乡政

府绑架到乡政府强行洗脑，体罚和劳役迫害。 
2000 年元月张正焕再次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

被抓后送到攀枝花驻京办，攀枝花公安邱天明和米易撒莲

镇的白廷飞等人，强迫张正焕等人把衣服脱的只剩内衣

裤，只能在床上坐着，怕他们再去天安门。送回米易看守

所后又罚了张正焕 200 元。2000 年 6 月 20 日张正焕等多

名法轮功学员在米易县撒莲拖长河沟开法会，被米易公安

局政保科的向金发、柴发祥、廖红兵、饶琼、杨梓华、刘

兴云非法抓捕。关在米易看守所后被狱警刘启朝用手铐、

脚铐把三个人连铐在一起两天，手铐铐了 20 多天。  
2000 年 7 月 17 日米易开公捕公判大会，张正焕被县

公安王德英和另一不知名的公安五花大绑的捆着游街，途

中怕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用毛巾塞嘴。2000 年 11
月 24 日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2000 年 12 月 20
日被非法送往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在监狱四年多

遭受的迫害使身体出现病态，被强迫打针，药中不知被加

了什么药，使张正焕全身上下长满了毒疮，长达一年多，

出现很多反常现象：不想吃东西、失眠、头晕头胀、心慌

心跳、四肢无力，回家时皮包骨头。  
12、曾世华，男，米易县坪山乡中学教师，曾世华两

次进京上访，2000 年 6 月 20 日参加撒莲拖长河沟法会，

遭绑架、关押，2000 年 11 月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5 年

半。  
1999 年到 2000 年曾世华两次进京上访，被米易公安

局非法拘留两次，被开除工作。2000 年 6 月 20 日曾世华

等法轮功学员在撒莲拖长河沟开法会，遭米易县公安局向

金发等人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遭看守所恶警吴学明、刘

启朝、林海及政保科向金发、杨梓华、柴发祥的残酷迫害，

曾世华和罗江平被同戴一副手铐和脚镣两天两夜，这两天

干什么两个人都得配合好，吃饭、上厕所、睡觉、干什么

都得挨在一起，否则就会被摔倒，行动极为不便。2000
年 11 月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 5 年半，被挟持到四川德

阳监狱迫害。其妻因承受不了这种残酷的迫害被迫与他离

了婚。  
13、黄显坤，男，72 岁，家住米易县垭口镇马脚前

村。2000 年 12 月 14 日黄显坤参与米易县大张贴大法真

相资料，被政保科向金发、柴发祥等绑架。2002 年 1 月

米易县法院没有公开审理，在一间小屋里秘密宣判。没有

通知家属及亲人参加旁听，只有警察和法官。不准法轮功

学员说话，更不准辩护。黄显坤被判 4 年，送四川德阳监

狱迫害。黄显坤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现已

离开人世。  



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702-248-0599 
*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

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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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警察触犯了哪些法律？ 
【明慧网】中共警察及政府人员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 

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参

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 

据中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

部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

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

至少有以下十五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

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都

构成犯罪。 

1、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

教信仰自由罪。 

2、故意给法轮功学员以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捏造虚构

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或嘲笑和辱骂，已构

成诽谤罪或侮辱罪。 

3、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逼取口供强迫承认强加

的伪证和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已构成刑讯逼供罪。

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它折磨人的肉体的

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

不让睡觉来取得口供。 

4、对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发泄私愤、非法庭审、

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

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

裁判，造成冤案，已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5、职能部门破坏信仰自由，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

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6、不明真相者诬告法轮功学员，给其扣上罪名，捏

造事实进行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已构成诬告

陷害罪。 

7、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

搜查住所，已构成非法搜查罪。 

8、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

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

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

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

医院、或其它地方。 

9、强行带走劫持法轮功学员，向其家属勒索钱财，

已构成绑架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

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

属 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

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

活用品变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已构成绑架 

罪。 

10、抢走法轮功学员家电、财物和现金等，已构成

抢劫罪或盗窃罪。如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盗走电视

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打印机、钥匙、证件、存

折、 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自行车、电动车、

摩托车、汽车等贵重物品，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

力、胁迫还是使用其它方法，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

1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

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 

12、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监管人强

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

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精神折磨的

虐待行为，已构成虐待罪。 

13、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致

使法轮功学员受伤、致残或死亡的，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或故意杀人罪。 

14、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已构成侵犯通

信自由罪。 

15、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

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

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

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

律。 

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等，也是中共邪党

体制内的受害者，被邪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

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邪恶工具，最是悲哀，到头来

成为 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

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

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

正罪责来临 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

中国炼法轮功有错。 

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 不要为了眼前

一时利益而自毁前程，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己留一条 

退路。识时务者为

俊杰，当历史翻开

崭新的一页，面对

全新的标准来衡

定与审判各自所

为时，能全身而退

才是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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